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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技職教育的本質和重要性。如今，十二年國教啟動，諸多爭議也產生了，就如，技職

教育再造方案未能和十二年國教整合推出，導致學生僅有特色招生和免試入學兩條路可走

，此等制度之設計視同壓縮技術型高中特殊招生需求，恐危害到技職教育之生機，而更多

諸如此類之爭議也一一浮現。 

三、本席等同仁，要求行政院應立即責成教育部等相關單位，除應立即提出務實的配套措施，

以重振技職教育外，更應於三個月內，研議提出技職教育再造方案的目標管理暨辦理時程

之具體性的計畫內容，俾使技職教育之推動更有效率，讓學子們能適性發展，讓部分學生

不必一窩蜂、盲目的追求最高學歷。 

（三十四）本院劉委員建國，針對內政部自 2012 年 8 月起推動「實價登

錄」政策以來，登錄申報對象為權利人、地政士及不動產經

紀業，執行至今已造成不動產「租案」委託量大幅減少，致

不動產經紀業者難以運作及生存，為穩定產業發展及數萬名

從業人員之生計，故要求行政院於一個月內，研議實價登錄

執行後之市場面及執行面等相關問題，俾再次進行通盤檢討

，提出更完整之輔導配套措施，健全房市。爰此，特向行政

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根據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全聯會統計資料指出，101 年 8 月上旬的「租案」委

託量，就比同年 7 月足足萎縮了五成二，台北市方面更是「爆跌」比例高達六成六。 

二、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在相

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此法引發外界對於推動實價登錄

制度實價課稅之疑慮，才會導致許多屋主可能擔心透過房仲成交的租案需實價登錄，未來

可能要「如實課稅」，致房仲租賃委託量大幅下滑。 

三、政府推動「實價登錄」政策除了讓資訊公開透明化外，也必須負起輔導照顧產業之責。內

政部應針對屋主自行租屋或透過不動產仲介業者租屋檢討是否皆須實價登錄，以保障租賃

當事人權益。 

四、故要求行政院於一個月內，研議實價登錄執行後之市場面及執行面等相關問題，俾再次進

行通盤檢討，提出更完整之輔導配套措施，健全房市。 

（三十五）本院吳委員秉叡，針對我國當前本土語言教育諸多問題，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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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教育部自 90 學年起開始將「本土語言」教育列為正式課程迄今已逾十年，雖有初步成效，

惟近年不論在「教育政策」、「經費預算」，或「師資陣容」均有退化跡象。 

二、教育政策方面： 

(一)98 年教育部刪除《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第 8 條『未通過

本土語言認證之現職教師，自 100 學年度起不得擔任本土語言教學。』的規定，任由

未具本土語言素養之編制教師任教，而剝奪專業、認真、有傳承使命感之支援教師授

課機會，嚴重降低本土語言師資素養。 

(二)教育部於 97 年 7 月及 99 年 12 月二度修訂「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小

教師員額實施要點」（即一般簡稱的 2688 專案）條文，限縮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有

關本土語言教育經費，也讓各校得以變相挪用教學師資與資源，間接打壓本土語言教

育。 

(三)教育部以經費不足為理由，逐年減少對各縣市補助的本土語言教育經費（100 年 1 億

8,000 萬元、101 年 7,200 萬元、102 年 5,900 萬元），取消統合「本土語言教學」、「

台灣母語日」訪視項目，無疑宣告政府不在重視本土語言教學。 

(四)教育部擬於 102 年起將所屬「國語推行委員會」由三級機構降為四級機構，改制為社

會教育司之下的「閱讀及語言科」，來減損推動台灣母語的能量。降級之後，無論是

預算或權限都將大幅降低，嚴重減損推動台灣本土語言推展的能量，對本土語言文化

的發展極為不利。 

(五)放任單位各自為政，造成族群差別待遇。原住民有原住民委員會，族語認證合格可加

分 35%；客家鄉親有客家委員會，初級認證合格有獎學金 1,000 元；中級認證合格有獎

學金 5,000 元；中高級認證合格有獎學金 10,000 元。除了教育部既有編定的本土語言

教育推展經費，分配予各語系使用外，上述原民會與客委會都有相當充足的額外經費

，支持相關本土語言、文化藝術的振興、推展，而閩南族群不只沒有專責機構關心，

沒得加分、沒有獎學金，甚至參加認證還要倒貼 250 元，同屬國民，卻有迥然不同的

待遇，足顯政府族群發展政策之偏頗。 

三、經費預算方面： 

(一)最近五年教育部編列與本土語言教育相關之決（預）算金額分別為 2.43 億元、2.81 億

元、2.42 億元、2.19 億元及 1.91 億元，明顯降低。其中國教司在辦理國民教育行政及

督導－辦理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計劃上，經費減少的事實更是嚴重，最近三年分別是 1

億 829 萬元、7,205 萬元及 5,897 萬元。 

(二)查 102 年度客委會預算書，其在「客家學術、文藝發展之推動」項目編列 2 億 3,550 萬

元、「推展客家語言教育業務」項目編列 1 億 7,629 億元、「協助營造客家文化生活環

境」項目編列 10 億 8,271 萬元、「辦理客家文化資產之規劃與協調」項目編列 2,609

萬元；這幾項與語言文化有關的推展業務預算總數高達 15 億 2,058 萬元。再看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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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的相關預算，「原住民教育協調與發展」項目編列 12 億 8,197 萬元、「原住

民族文化維護與發展」項目編列 9,060 萬元，二者與語言文化有關的推展業務預算總數

達 13 億 7,257 萬元。其中，「原住民教育協調與發展」項下的「推動族語教育」子目

係依據 96 年擬定的「辦理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六年計劃」所編列，97 年至 102 年五年間

總經費達 7 億 7,798 萬元，前五年花費了 6 億 2,511 萬元，102 年則編列了總計畫的餘

款 1 億 1,287 萬元。 

四、師資陣容方面： 

(一)98 年教育部刪除《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第 8 條規定後，

學校編制內教師只要經過 36 小時及 72 小時中高階講習後，即可擔任本土語言講師。

其中閩南語教學部分，有 60.43%為編制內教師指派擔任，30.33%為編制內教師自願擔

任，其餘 8.24%為教學支援人員擔任。客語及原住民語族中，由教學支援人員擔任之比

例則高達 36.01%及 75.38%。 

(二)此突顯眾多具有本土（尤指閩南語族群）語言、藝術、文化之熱心教學支援人員無法

擔任本土語言教學工作，教育部又以他們未具備正統教育學養成、無法經營管理班級

，而長期排除在教學之列。 

(三)上述師資問題，應當予以合理化、法制化，方能吸引優秀人才積極投入本土語教育。 

五、請教育部從下列角度重新檢討相關教育政策，正視本土語言文化發展，以符合世界潮流： 

(一)重新檢討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加重本土語言教育之重要性，增加教學時數。 

(二)重行分配本土語言教育資源，平衡各語族之資源分配，增加欲送予需要的單位。 

(三)提升本土語言師資素質，尤其應恢復《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

施》第 8 條：『未通過本土語言認證之現職教師，自 100 學年度起不得擔任本土語言

教學』的規定。 

（三十六）本院盧委員秀燕，茲針對經濟部於 87 年 1 月 1 日修訂之「公

司行號營業項目標準分類」，已將高爾夫球場業列入體育運

動業，理應儘速修正高爾夫球課徵娛樂稅事宜，惟財政部迄

今未積極配合修正法令，顯有未當，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我國之高爾夫球運動人口蓬勃發展，已成為社會共同喜愛之運動，並且列為亞運及台灣區

運比賽項目，係國際正式體育活動。目前大專院校中，高爾夫運動亦列入體育課程必修或

選修項目，高爾夫因時空背景之轉變已非貴族娛樂，並已列入運動類之項目，但目前課徵

之高娛樂稅，卻使得高爾夫球運動變相受到打壓。 

二、行政院體委會多次建請修正高爾夫球課徵娛樂稅事宜，監察院業已對財政部提出糾正，應


